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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 
 

 

 

为明确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股票纳入深

港通下的港股通（以下简称港股通）股票的具体安排，持续优化完

善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深港通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进行了修订。

具体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修订背景 

根据 2014 年 4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证券及

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布的联合公告规定，港股通股票范围原则上

包括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的成份股、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份

股、市值 50 亿元港币及以上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的成份股，以

及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 A+H 股公司股票，其中可能存在不同投

票权架构公司股票。考虑到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的内部治理、股东

权利等存在特殊性，在港股中也属于新品种，为充分保护投资者合

法权益，经深沪港三所共同研究评估，拟定了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

股票首次纳入港股通股票的具体要求。 

二、 修订内容 

（一）明确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股票纳入港股通股票范围的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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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

在《实施办法》中新增第五十六条第二款，明确在联交所上市

的具有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股票（A+H股上市公司的H股除外），

除需满足现有港股通股票纳入条件外，在首次纳入时应当同时满足

以下条件：一是满足稳定交易期时长，即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在香

港上市时间需要符合“ 6 个月+20 个港股交易日” 条件；二是达到

一定的市值要求，即最近 183 日中的港股交易日日均市值不低于港

币 200 亿元；三是符合流动性安排，即最近 183 日港股总成交额不

低于港币 60 亿元；四是满足合规要求，即股票上市后，股票发行

人和不同投票权受益人未因违反企业管治、信息披露以及投资者保

障措施等方面的规定，而受到联交所公开指责、其他公开制裁或者

触发不同投票权终止的情形。 

为保持条款清晰简洁，将原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有关纳入港股通

股票除外情形的规定，另起一条作为第五十七条，并对该条后的法

条顺序作相应顺延，同时相应调整现有条文中引用的条文数目。 

（二）部分文字表述调整 

根据恒生指数公司将相关指数“ 定期调整实施日” 和“ 定期调

整生效日” 更改为非同一天的规则调整，将原第五十九条“ 相关股

票在定期调整实施日调入或者调出港股通股票” 中的“ 定期调整实

施日” 修订为“ 定期调整生效日” 等。 

（三）新增释义 

为明确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纳入条件中相关指标的计算起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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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，在第一百零九条第（十三）项后增加“ 考察日” 的释义，作

为第（十四）项，并对该条余项顺序作相应顺延。 


